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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TLAC 新规发布，标准与国际准则保持一致 

2021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财政部联合发布《全球系统

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新规），本次发布新规与 2020 年 9 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

基本保持一致。新规要求 2022 年以前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的中国商业银行，

其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风险加权比率和杠杆比率应于 2025 年初分别达 16%、6%，

2028 年初分别达 18%、6.75%，且 G-SIBs 应当同时满足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要求和缓冲资

本(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 。此外，新规还对合格 TLAC 工具的具体要

求进行了阐释。 

惠誉博华认为，新规在资本要求、达标时间以及 TLAC 合格工具认定等方面符合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相关要求，其标准与国际准则保持一致。 

 

新型 TLAC 工具拓宽“四大行”TLAC 补充渠道，有利于总损失吸收能力按期达标 

目前，除内生资本积累以外，中国商业银行外部 TLAC 补充方式主要为增资扩股、发行优先股、

永续债以及二级资本债券。新规正式发布以后，已入选 G-SIB 的四家中国商业银行（“四大行”）

将能够发行非资本债务工具（新型 TLAC 工具）以提高 TLAC 风险加权比率。根据新规规定，新

型 TLAC 工具必须含有减计或转股条款，该要求与目前商业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一致，但其偿付

顺序在二级资本工具之前，即二级资本工具全部减计和转股后，监管机构才视情况启动新型 TLAC

工具的减计或转股。根据以上偿付顺序，惠誉博华认为新型 TLAC 工具的信用水平应当介于二级

资本工具与高级无担保债券之间。 

惠誉博华认为，新型 TLAC 工具的上市，将进一步拓宽“四大行”TLAC 补充渠道，有利于其总损

失吸收能力按期达标。 

    分析师 

 

TLAC 新规落地及非资本债务工具上市有利于“四大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按期达标 

“四大行”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 

 达标年限 2025 2028 

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 16% 18% 

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杠杆比率 6% 6.75% 

逆周期资本 0 

储备资本 2.5% 

G-SIB 附加资本 1%-1.5%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FSB，惠誉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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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TLAC要求包含储备资本缓冲和G-SIBs附加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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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行”满足巴塞尔协会和中国监管机构资本要求，但较 TLAC 标准差距仍存 

新规规定在计算 TLAC 风险加权比率时，为满足缓冲资本要求计提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具不能计入

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缓冲资本主要包含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中

国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明确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初始设定为 0，因此除了最低总损失吸收能力要

求（16%-18%）和 G-SIB 附加资本缓冲要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 1.5%，农业银行

为 1%），四家 G-SIB 还将面临 2.5%的储备资本要求。即在扣除缓冲资本要求前，工商银行、中

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 2025 年和 2028 年 TLAC 风险加权比率需达到 20%和 22%，农业银行为

19.5%和 21.5%。 

目前“四大行”在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中的分组均为第四组（附加资本要求为 1%），

而在 G-SIB 中的分组为第一及第二组（缓冲资本 1%-1.5%），“四大行” 整体 G-SIB 附加资本要

求略高于 D-SIB。2021 年第三季度末“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超过 11%、资本充足率均

超过 16%，已全部满足巴塞尔协会和中国监管机构分别对于 G-SIB 和 D-SIB 资本充足率要求。 

虽然近年来国有银行资本水平不断提高，但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四大行”较 TLAC 要求均存在

一定差距。在不考虑内生资本的积累，以及业务发展推升风险加权资产（RWA）的前提下，2021

年 3 季度末“四大行”距离 2025 年及 2028 年资本要求的静态缺口分别为 2.2 及 3.7 万亿元，该

缺口规模持平于上年同期（详见惠誉博华报告“银行业资本分析与展望：部分股份制银行未来资

本或承压，G-SIBs 面临较大的 TLAC 缺口”）。 

 

测算到期 TLAC 缺口明显缩小，但未来仍需大量发行合格 TLAC 工具 

由于中国政府对于 COVID-19 疫情的良好控制，2020 年中国宏观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其他主要经

济体，使得 2020 年中国商业银行实际盈利水平显著高于市场预期。 

结合 2021 年“四大行”资本现状，在考虑内生资本积累的情况下，我们设置了风险加权资产增速

较慢（5.5%）、中等（8.5%）及较快（11.5%）三种假设（详见附录）。其中，中等增速假设与

2016-2020 年 “四大行” 风险加权资产 8.5%的实际复合增长率持平。基于以上三种假设，我们分

别测算了至 2025 年及 2028 年的 TLAC 缺口。测算结果显示，在中等增速情况下， “四大行” 至

2025 年初 TLAC 缺口 4.3 万亿元，至 2028 年初缺口达 9.0 万亿元，测算缺口水平较去年同期明显

缩小。 

然而，从测算缺口的绝对规模来看，总损失吸收能力补充压力仍存， 惠誉博华预计“四大行” 在

未来数年内还需要发行大量的合格 TLAC 工具，其中新型 TLAC 工具得益于其相对传统资本工具靠

前的偿付顺序和可能相对较低的发行成本，有望推动“四大行”TLAC 要求按期达标。 

 

 

 

 

 

 

 

 

 

 

 
“四大行”2021 年第三季度末至 2025 年初 TLAC 缺口 

单位：万亿元 静态缺口 RWA 增速 5.5% RWA 增速 8.5% RWA 增速 11.5% 

工商银行 0.54 0.64 1.13 1.64 

中国银行 0.65 0.74 1.11 1.50 

建设银行 0.49 0.55 0.96 1.40 

农业银行 0.50 0.71 1.11 1.54 

合计 2.19 2.64 4.30 6.07 

 

附录： 

增速假设 较慢 中等 较快 

RWA 增速 5.5% 8.5% 11.5% 

2021 年净利润增速 10% 

2022 年起净利润增速 4% 

派息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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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银行定期披露报告，惠誉博华

注：静态缺口数据为2021年第三季度末与TLAC资本要求存在的缺口，不含利润和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假设

https://www.fitchbohua.cn/%E6%8A%A5%E5%91%8A%E6%96%87%E7%AB%A0/%E9%93%B6%E8%A1%8C%E4%B8%9A%E8%B5%84%E6%9C%AC%E5%88%86%E6%9E%90%E4%B8%8E%E5%B1%95%E6%9C%9B%EF%BC%9A%E9%83%A8%E5%88%86%E8%82%A1%E4%BB%BD%E5%88%B6%E9%93%B6%E8%A1%8C%E6%9C%AA%E6%9D%A5%E8%B5%84%E6%9C%AC%E6%88%96%E6%89%BF%E5%8E%8B%EF%BC%8Cg-sibs%E9%9D%A2%E4%B8%B4%E8%BE%83%E5%A4%A7%E7%9A%84tlac%E7%BC%BA%E5%8F%A3
https://www.fitchbohua.cn/%E6%8A%A5%E5%91%8A%E6%96%87%E7%AB%A0/%E9%93%B6%E8%A1%8C%E4%B8%9A%E8%B5%84%E6%9C%AC%E5%88%86%E6%9E%90%E4%B8%8E%E5%B1%95%E6%9C%9B%EF%BC%9A%E9%83%A8%E5%88%86%E8%82%A1%E4%BB%BD%E5%88%B6%E9%93%B6%E8%A1%8C%E6%9C%AA%E6%9D%A5%E8%B5%84%E6%9C%AC%E6%88%96%E6%89%BF%E5%8E%8B%EF%BC%8Cg-sibs%E9%9D%A2%E4%B8%B4%E8%BE%83%E5%A4%A7%E7%9A%84tlac%E7%BC%BA%E5%8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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